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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政办字〔2019〕41号

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深入推进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
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市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相关

文件精神要求，持续推进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，

全力解决未规划、规划不足、建设不到位、移交不到位等突出问

题，不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，创建优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

体系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

城镇居住区配套建设幼儿园是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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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内容，是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，是保障和改善

民生的重要举措。国家和省市区高度重视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整

治工作，相继出台有关文件政策予以规范治理。相关单位、部门

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把开展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整治

作为落实上级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依法落实城

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定，聚焦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、建

设、移交、办园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整治，着力构建以普

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，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

公益普惠水平，切实办好学前教育，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

期盼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

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历史

遗留问题多，情况复杂，必须坚定不移按照国家明确的目标和标

准整治到位。前期对全区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

查，制定整治措施和整治路径，建立专项整治责任清单。下一步，

要按照“一事一议”“一园一案”的原则，制定具体整改意见，对需

要回收、置换、购置的，要于 2019年 9月底前完成；对居住区

未规划幼儿园的、规划不足的、建设不到位的，要于 2019年 12

月底前完成相关建设规划，2020年 12月底前完成项目竣工验收；

对于移交不到位的，要按上级规定尽快移交到位，为 2020年我

区实现“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50%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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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）达到 80%”的发展目标提供

有力保障。

三、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

（一）未规划的。对已建成居住区未规划幼儿园的，通过补

建、改建、就近新建、置换、购置等方式予以解决。教体部门负

责提出已建成居住区需配套幼儿园学位及建设规模需求，规划部

门负责对需要补建、改建、新建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项目按程

序及时办理相关规划许可手续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按相关规定划

拨建设用地。（责任主体：区教体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规划办）

（二）规划不足的。对已规划幼儿园但不能满足居住区实际

需要的，通过依法调整规划、扩增配建幼儿园规模予以解决；对

历史形成的一定区域内幼儿园短缺问题，由区规划办、教体、自

然资源、住建等相关部门，抓好选址、设计、施工管理工作，确

保能够在合适地点建成规模适当、功能齐备、符合要求的幼儿园。

（责任主体：区规划办）

（三）建设不到位的。对有幼儿园完整配建规划但未按要求

开工建设或者未列为首期建设的，住建部门要约谈开发企业，责

成限期按标准完成配套建设；对缩减少建的，通过改扩建、补建

等方式予以解决；对在幼儿园建设用地上进行其他项目建设的，

依法依规予以处置。居住区配建幼儿园要与首期建设项目同步验

收，幼儿园竣工验收不合格的，不予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



— 4—

合验收备案。对违反规划要求和建设条件、且不按时落实整改要

求的开发企业，住建部门要将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，依法依规实

施联合惩戒。（责任主体：区住建局）

（四）移交不到位的。配套幼儿园已经建成，但未按有关法

规政策规定或合同约定移交教体部门的，或开发企业违规出租、

出售办成高收费民办幼儿园的，责成开发企业限期收回，办理所

占土地及校舍的移交及资产登记手续；对闲置不用的，限期交付

教体部门并办理移交手续；对已挪作他用的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

收回，并办理移交手续。（责任主体：区住建局、区教体局）

四、进一步强化保障措施

（一）健全完善工作协调机制。调整淄川区城镇居住区配套

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工作协调、推进、督导

等工作。选派熟悉教育、土地、规划和建设等相关政策工作人员

成立工作专班，设立淄川区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

组，充实工作人员，明确工作职责，确保责任落实到位。完善工

作机制，建立部门联席会商制度、定期集中办公制度，研究解决

推进过程中的难点问题，严格时限要求，及时调度、通报工作进

展情况，加快推动专项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优化部门协同推进机制。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，加

强部门沟通，增强工作合力，形成各环节相互贯通、有关部门齐

抓共管的工作机制，确保摸排到位、操作到位、整改到位、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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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，取得实效。教体部门负责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整治工作

的统筹协调，牵头推进摸底排查及使用不到位问题整治。自然资

源部门负责整治工作中规划不到位的问题，统筹解决建设用地的

问题。住建部门牵头负责建设不到位问题的整治工作；住建部门

和教体部门共同牵头，对移交不到位问题进行复核，依据地方政

策规定或合同约定督促移交；没有地方政策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已

建成配套幼儿园，由住建、自然资源、财政等部门共同提出产权

或使用权回收意见。区委编办、教体部门负责符合条件的公办居

住区配套幼儿园机构设立及教职工编制核定工作。发改部门牵头

负责对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目的审批立项，并对居住区配套

幼儿园收费进行价格监管。财政部门牵头负责整治过程中资金支

持，以及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幼

儿园生均补助标准的制定和资金拨付。人社、教体部门负责对纳

入编制管理的公办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根据编制和人员控制总量

及时补充招聘幼儿教师，依法保障教职工工资及待遇。

（三）加大专项整治工作宣传力度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宣传

力度，积极解读政策，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氛围。要密切关

注舆情动态，针对一些误读误解、不实炒作，及时回应。

附件：1. 淄川区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及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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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淄川区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

员名单

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 7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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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淄川区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整治工作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闫桂新（区委副书记，区长）

副组长：赵 军（区政府副区长）

李 庭（区政府副区长）

成 员：贾士亭（区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区委编办主任）

赵云龙（区发改局局长）

牛少健（区教体局局长）

贺滨业（区民政局局长）

张 烨（区财政局局长）

张 伟（区人社局局长）

张学文（区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刘鹏飞（区住建局局长）

张其雪（区卫健局局长）

孙启喜（区市场监管局局长）

陈义民（区住房保障中心主任）

刘一波（区规划办主任）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教体局，牛少健兼任办公室主任。领

导小组下设 5 个工作组，具体负责各项工作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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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综合协调组

组 长：牛少健（区教体局局长）

副组长：朱晓彪（区委编办副主任）

王世海（区教育中心党总支书记）

高 萍（区财政局主任科员）

杨宏波（区人社局副局长）

蔡尚高（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）

韩 亮（区住建局副局长)

何曙光（区发改局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）

邵云玺（区规划办分管负责人）

成 员：贾文喜（区电子政务中心副主任）

薛 松（区发改局社会事业科科长）

侯 娟（区教体局学前教育科科长）

于洪凯（区财政局教科文科科长）

张赵明（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考核办公室主任）

杨春林（区自然资源局地籍和测绘管理科科长）

张学任（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科科长）

许在君（区规划办规划科科长）

（二）未规划专项整治工作组

组 长：蔡尚高（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）

邵云玺（区规划办分管负责人）

成 员：高 萍（区财政局主任科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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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春林（区自然资源局地籍和测绘管理科科长）

何曙光（区发改局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）

许在君（区规划办规划科科长）

张成富（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）

殷若峰（洪山镇副镇长）

王海峰（般阳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

郭方林（将军路街道办事处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）

游彦霞（松龄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

（三）规划不足专项整治工作组

组 长：邵云玺（区规划办分管负责人）

成 员：高 萍（区财政局主任科员）

何曙光（区发改局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）

许在君（区规划办规划科科长）

张成富（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）

殷若峰（洪山镇副镇长）

（四）建设不到位专项整治工作组

组 长：韩 亮（区住建局副局长)

成 员：何曙光（区发改局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）

高 萍（区财政局主任科员）

张学任（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科科长）

张成福（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）

殷若峰（洪山镇副镇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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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业娟（寨里镇副镇长）

郭方林（将军路街道办事处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）

游彦霞（松龄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

（五）移交不到位专项整治工作组

组 长：韩 亮（区住建局副局长)

王世海（区教体局区教育中心党总支书记）

成 员：高 萍（区财政局主任科员）

侯 娟（区教体局学前教育科科长）

张学任（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科科长）

郭方林（将军路街道办事处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）



— 11—

附件2

淄川区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
人员名单

组 长：闫桂新（区委副书记，区长）

副组长：赵 军（区政府副区长）

李 庭（区政府副区长）

成 员：贾士亭（区委编办主任）

赵云龙（区发改局局长）

牛少健（区教体局局长）

贺滨业（区民政局局长）

张学文（区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刘鹏飞（区住建局局长）

张其雪（区卫健局局长）

孙启喜（区市场监管局局长）

陈义民（区住房保障中心主任）

刘一波（区规划办主任）

苏兴田（区公安分局副局长）

张立冬（开发区党委副书记）

蒋 涛（洪山镇镇长）

单志革（昆仑镇镇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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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振（双杨镇镇长）

张 学（罗村镇镇长）

王 林（寨里镇镇长）

孙 潇（龙泉镇镇长）

常 忠（岭子镇镇长）

陈 涛（西河镇镇长）

张 宁（太河镇镇长）

刘 芳（般阳路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
梁金华（将军路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
张 磊（松龄路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教体局，牛少健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

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 25日印发


